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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及时足额地筹集到新农合资金，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正常运行的前提与基础，传统的筹资方式在试点初

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随着新农合制度的进一步推进，这一方式越来越多地暴露出缺陷。协议委托筹资方式能降低筹资成

本，有利于西部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关 键 词: 西部民族;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湘西

中图分类号: C912. 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3637( 2011) 04 － 0248 － 04

一、西部民族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运行情况

西部民族地区农村是指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西
藏、陕西、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和重庆等省( 市、自治区) 除城

市和城郊以外的偏远农村以及湖南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农村地区和湖北的鄂西土家族自治州农村地区。从新农合在

西部地区的运行情况来看，西部各试点县( 市) 新农合的框架

和运行机制已基本形成，农民从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根

据 2007—2009 年的卫生统计年鉴的数据( 表 1) 显示: 西部地区

开展新农合试点的县分别为 975 个、1053 个、1052 个，分别占

西部地区县的 90． 5%、97． 9%、97． 2%。其中广西的试点县数

增加得最快，由 2007 年的 88 个增加到 2008 年、2009 年的 109
个，增加了 21 个。新疆增加了 10 个，西藏、贵州等地区没有变

化。参加新农合数由 2007 年的 22466． 05 万人上升到 2009 年

的 25893． 58 万人，增加 3427． 53 万人，增长率为 15． 3%。2007
年西部地区新农合补偿受益人次为 14005． 71 万人次，2008 年

为 18884． 41 万人次，2009 年为 23182． 8 万人次，三年共增加了

9177． 09 万人次，增长了 65． 5%。2007 年西部地区新农合筹资

总额为 1513262． 81 万元，2008 年为 1874786． 14 万元，2009 年

为 2722666． 09 万元，增加了 847879． 95 万元，增长了 45． 25%。
截至 2008 年 12 月，西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合率已达到

93． 9%［1］。另外，根据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的调查表明，西部

10 省城市地区无社会医疗保障者比例从 2003 年的 63． 6% 降

到了 2008 年的 31． 1%，社会医疗保障覆盖面与全国水平接近，

高于中部地区; 农村居民几乎从无任何社会医疗保障到医疗保

障接近全覆盖，无社会医疗保障比例由 2003 年的 91． 2% 左右

降到 7%［2］。
表 1 2007—2009 年西部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运行情况

地 区
开展新农合县( 市、区) ( 个) 参加新农合人数( 万人) 补偿受益人次( 万人次) 本年度筹资总额( 万元)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甘肃 78 87 86 1739． 84 1869． 12 1906 846． 83 1050． 45 1296． 7 91555． 56 168444． 45 196022． 53

广西 88 109 109 2801． 84 3542 3747． 38 1013． 03 1575． 25 1772． 25 127749． 97 274960． 61 392476． 54

云南 129 129 127 3100． 65 3222． 06 3293． 49 4057． 00 5934． 66 7582． 62 336523． 08 288614． 18 336523． 08

四川 145 176 175 5140． 56 6141． 26 6167． 75 2664． 97 2714． 54 2387． 57 260715． 64 177896． 87 646113． 44

贵州 88 88 88 2608． 93 2831． 87 2912． 39 1314． 90 1874． 61 3573． 96 301253． 91 251546． 62 301253． 91

内蒙古 95 95 98 1126． 78 1180． 47 1201． 80 472． 95 489． 14 489． 14 61706． 17 108429． 17 129019． 81

重庆 39 39 39 1807． 17 2008． 02 2179． 20 1737． 29 2687． 25 2919． 41 90366． 83 177896． 87 227561． 16

青海 39 43 43 317． 96 331． 28 334． 30 207． 64 247． 56 256． 62 17265． 29 34696． 21 35220． 72

新疆 79 89 89 829． 39 950． 27 993． 58 731． 45 846． 49 859． 40 60874． 90 97591． 61 114721． 59

宁夏 18 21 21 319． 44 358． 46 364． 58 113． 37 264． 53 264． 53 16893． 13 33077． 98 38022． 17

陕西 104 104 104 2434． 95 2526 2566． 11 357． 94 814． 69 1395． 44 121450． 85 227254． 75 268587． 78

西藏 73 73 73 238． 54 220． 42 227． 40 488． 34 385． 24 385． 24 26907． 48 34376． 82 37143． 36

总计 975 1053 1052 22466． 05 25181． 23 25893． 58 14005． 71 18884． 41 23182． 8 1513262． 81 1874786． 14 2722666． 09

注: 2007 年的数据来源于 2008 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8; 2008 年的数据来源于 2009 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

社，2009; 2009 年的数据来源于 2010 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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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部民族地区新农合政府主导型筹资模式的现状和存

在的问题

通过表 1 不难发现，西部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自试点以

来，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和经济效应。但是，随着西部地区新农

合的进一步推进，理论界及当地政府围绕如何完善该制度作了

许多研究，这包括如何扩大覆盖面、按时足额地筹集资金等。
由于资金始终是新农合制度存在与发展的前提，高效的筹资方

式又是筹集到足额资金的保障。因此，探索一条适应西部民族

地区实际的、高效的筹资方式就成了办好新农合制度重中之重

的任务。
( 一) 西部民族地区筹资方式现状———政府主导

西部民族地区筹资方式主要包括了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

及农民个人上交方式。政府的筹资部分根据参合人数进行划

转，个人交纳部分则主要采取政府主导，即政府承担筹资责任，

并组织与收缴农民个人参合金。为了区别后来的滚动筹资方

式、委托筹资方式以及协议筹资方式，理论界更倾向于将这种

政府主导的筹资方式称为传统的筹资方式。这种筹资方式包

括宣传动员、上门收取和资金上缴几个步骤。
第一，成立组织，宣传动员。在正式筹资之前，各乡镇采取

悬挂横幅，书写标语，发放宣传单、宣传手册，进村入户，使农民

了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
第二，收取农民个人参保金。各乡镇均明确有专人负责，

采取领导分片，政府机关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的形式将参合

任务分解到村到组，明确了完成任务的时限和具体责任人，挨

家逐户上门收取农民个人参保金，并向农民开具收款凭证，发

放合作医疗就诊证。
第三，上缴个人参保金。在规定的期限内将农民参合金逐

级上缴至县合作医疗专用基金账户，同时，民政医疗救助参合

金必须及时存入财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专户［3］。
以上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考察西部民族地区新农合政府主

导筹资方式。具体以西部的湘西自治州古丈县为例，该县在新

农合工作方面一直走在前面，领导重视，群众参合热情很高，这

与每年一度的筹资工作是离不开的。古丈县在每年度的 10 月

份开始准备收缴下一年度的参合资金。10 月 17 日—31 日为

修改制定方案阶段，在本年度方案实施的基础上制定下一年度

合作医疗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11 月 1 日—10 日为宣传动员

阶段，乡镇层层召开宣传筹资动员大会，下达筹资任务。11 月

11 日—12 月 20 日为集中筹资阶段，以村为基本筹资单位，将

参合基金收缴到位。乡镇财政 12 月 25 日前将各乡镇收缴的

参合基金上解到县合作医疗基金专户。同时，民政部门资助五

保户、特困户参合金的医疗救助资金也及时转到县合作医疗基

金账户，资金开始封闭运行。12 月 21 日—31 日为信息录入阶

段，由乡镇提供筹资登记表，乡镇审核员负责录入信息，建立电

子家庭台账。从筹资从准备到最后上解县合作医疗基金专户，

历时三个月。
( 二) 政府主导型筹资方式的弊端

政府主导的筹资方式在试点之初，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主

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逐一登记造册，逐户上门收缴，

可以直观地收集群众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运行中的意见和建

议; 其次，上门收缴时和农民面对面交流，在轻松和谐的交流气

氛中宣传新农合政策，有助于进一步强化农民的参合意识; 最

后，可有效地改善干群关系。正是由于政府主导方式存在的这

些优点，使得西部民族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筹资工作

进展顺利，每年的筹资规模不断得以壮大( 表 1) 。根据郑蕾的

统计，从 2004 年到 2008 年 5 年内，西部新农合基金总额为

492． 65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164． 42 亿元，地方各级政

府补助 163． 3 亿元，农民个人缴费为 67． 84 亿元，利息等其他

收入 97． 08 亿元。各级政府共筹资 327． 72 亿元，占基金总额

的 66． 52%。加上各级政府新农合管理机构的工作经费，总额

达到了 70%以上，农民筹资占筹资总额的 13． 77%［4］。可见，

政府主导的筹资方式，为西部地区新农合的顺利推行立下了不

小的功劳。但是，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进一步推进，政

府主导的筹资方式越来越暴露出其局限性，这一筹资方式在操

作上遇到三大困难:

一是筹资工作量大。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水平属于不发达

地区，农民经济较为困难，互助共济意识和预期治病投入意识

不强，为提高参率，每年都需要工作人员挨家挨户筹资，乡镇、
村干部普遍反映任务重、压力大，形象地称之为“跑断了腿，磨

破了嘴，要生了人，看熟了狗”。
二是筹资成本高。县乡村三级都有负责筹资的人员，完成

各自承担的筹资任务的时间少则数月，多则半年，耗费了大量

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根据笔者对湘西自治州古丈县的调查，

2010 年以前，古丈县对农民进行个人筹资时实行村干部上门

收取的筹资方式，县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筹资

直接成本占个人筹资总额的 19%。古丈县在湘西是出了名的

穷县，农民人均收入低( 图 1) ，县财政收入极其有限，如此高的

筹资成本势必影响新农合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图 1 2005—2009 年古丈县农民纯收入及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资料来源: 古丈县人民政府网: 县发改局: 古丈县国民经济与社会

发展第十二五规划纲要( 草案) ( 征求意见稿) ，201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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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资金收缴环节不安全。由于各种原因，个别村干部违

规操作，搞捆绑搭车收费和各种垫资，有的甚至截留、挪用农民

参合资金，致使个人筹资不能及时足额上缴县合管办，直接影

响到各级财政补助资金的及时到位［5］。
可见，政府主导的筹资方式在试点之初有它存在的合理

性。随着农民对合作医疗制度认可度的提高，以及越来越高昂

的成本支出，使得西部地区新农合对农民个人筹资方式进行改

革、探索高效的农民个人资金筹集方式已刻不容缓。
三、西部民族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委托筹资方式的探索

及实践

( 一)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新农合筹资进展分析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南省西北部、云贵高原东

侧的武陵山区，与湖北省、贵州省、重庆市接壤; 境内居住着土

家、苗、汉、回、瑶、侗、白等 30 个民族，总人口 273． 93 万人，世

居主体民族土家族占 41． 5%、苗族占 33． 1%。辖吉首市和泸

溪、凤凰、花垣、保靖、古丈、永顺、龙山七县，总面积 15462 平

方公里，是湖南省进入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唯一地区。2003
年湘西自治州新型农村 合 作 医 疗 制 度 从 花 垣 县 先 行 试 点，

2007 年全州 8 县市全面覆盖，目前参合率已达到了 93% 左

右。根据国家对西部新农合筹资的规定，2003 年湘西自治州

参合农民人均筹资总额为 30 元，其中国家财政人均补助 20
元，农民每人出资 10 元。2006 年、2007 年中央财政给参合农

民每人补助 20 元，省财政补助 14 元，州县财政各补助 3 元，

农民每人出资 10 元，农民每人每年基金总量为 50 元; 2008 年

中央财政给参与合作医疗的农民每人补助 40 元，省财政补助

28 元，州县财政各补助 6 元，农民每人出资 10 元，农民每人每

年基金总量为 50 元; 2010 年开始，农民个人筹资总额为 130
元，其中，中央财政给参合农民每人补助 50 元，省财政补助

38 元，州县财政各补助 6 元，农民个人交纳 30 元［6］。在新农

合筹资中，国家财政的资助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农民个人筹资

为 30% ，乡村集经济没有出资，反映湘西自治州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筹资中仅依靠政府资助，而未将村集体经济单独作为

一个出资主体的实际情况。
( 二) 湘西自治州新农合筹资委托代缴的基本流程

图 2 湘西自治州新农合协议委托式筹资方式具体流程

鉴于政府主导筹资方式的缺陷，湘西自治州 2010 年开始

执行委托代缴方式筹集新农合农民应交纳的资金。具体做法

是: 农户与政府自愿签订参加新农合协议书; 农户与农村信用

联社自愿签订委托代缴参合资金的委托书; 农村信用联社在得

到农户代缴参合资金的委托书和相关资料后，从代理农户储蓄

或结算账户中划转参合资金到县新农合基金专户。这一流程

可以用图 2 表示。
( 三) 湘西自治州新农合筹资委托代缴的原则

湘西自治州新农合筹资委托代缴坚持农民自愿参合原则，

积极引导农民自愿参合并与乡镇人民政府、金融服务机构签订

代缴委托书，确保手续齐全、资金安全、责任清楚。严禁未经农

民同意，弄虚作假、强行代扣代缴等违规行为。相对于新农合

的“自愿原则”，筹资委托中的“自愿原则”包含了两层意思: 一

是必须保证农民是自愿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没有任

何强迫因素; 另一方面，自愿参加合作医疗后，农民必须是自愿

地签订两份协议。在农民没有接受这一筹资方式之前，依然按

照传统的方式交纳新农合资金。
( 四) 湘西自治州新农合筹资委托代缴具体实践

1. 明确各成员单位的职责

为了更好地实践新农合筹资委托代缴方式，湘西自治州各

县明确了各成员单位的职责。具体分工如下: 第一，乡( 镇) 人

民政府负责基层宣传、参合信息的摸底造册、筹资协议和委托

书的签订、补缴资金的催缴等工作; 第二，卫生局负责整个工作

协调统筹、安排和业务指导及无偿献血人员花名册及参合资金

( 2011 年起，湘西地区每年自愿无偿献血达 300 毫升以上的农

民，其本人参加新农合个人应缴纳的资金由无偿献血专项资金

资助) ; 第三，财政局负责提供农户涉农补助相关信息; 第四，民

政局负责提供各乡镇准确的五保户、低保户人员花名册及参合

资金; 第五，残联负责提供各乡镇准确的重度二级以上残疾人

员名单及参合资金; 第六，计生部门负责提供独生子女户和两

女结扎户、计生手术后遗症持证人员花名册和参合资金; 第七，

金融部门负责对与委托农户的代缴信息进行准确代缴，并导出

完整的代缴结果。
2. 收集涉农资金和 2012 年参合人员信息

涉农资金主要指种粮补贴和综合补贴两项，乡镇财政所提

供本乡镇所有涉农资金人员花名册，将种粮补贴花名册导出到

电子表格，按每亩 94． 10 元的标准计算出这两项资金全年补贴

总额，对表格内容进行删减，然后按村组导出电子表格。
2011 年采集的 2012 年参合信息仅指参加筹资委托代缴人

员的参合信息，其主要来源为 2011 年参合注册登记表和筹资

协议书中的家庭成员信息表。
第一，签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协议书》。该协议主要

是说明参合人员为自愿参加新农合，并同意代扣参合资金，签

订协议后，根据户口簿或注册登记表采集家庭成员信息表。签

订此协议时需注意几点: 首先参合人员应自愿签订，不能代签;

其次必须由 18 周岁以上的家庭成员签订; 再次，所有内容必须

填写完整、准确; 最后，协议书户主姓名必须与涉农资金账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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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主姓名相一致。
第二，签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代缴委托书》。此委托

书为参合人员与信用联社签订的，由政府组织签订。主要是说

明参合人员同意并委托信用联社从其涉农资金账户中代扣代

缴参合资金。参合人员签字后，根据涉农补助资金账户信息填

写，签订委托书时需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必须是参合人员自愿

签订，不能代签; 其次，必须由 18 周岁以上的家庭成员签订; 再

次，户主姓名必须与家庭成员信息表、涉农资金补助表户主姓

名一致; 最后，代扣金额必须与涉农补助资金信息表中的金额

进行比对，检查涉农补助资金是否够扣，如果资金不够则要求

参合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存入现金。
3. 汇总比对参合代缴信息，生成代缴信息表，信用社录

入、代扣

乡镇政府将 2011 年参合注册登记表、新增参合登记表的

参合人数、特殊人群参合情况按组、村、乡进行汇总，然后一并

交乡镇合管办审核人员进行参合信息录入。所有参合信息录

入汇总数必须与乡镇政府的汇总表数据相一致。乡合管办审

核人员将 2011 年参合注册登记表有关数据导出为电子表格报

乡镇政府。乡镇政府通过比对表比对参合代缴信息无误后，提

取有关数据生成《新农合筹资代缴数据表》。
( 五) 西部民族地区新农合委托筹资方式的评价与思考

1. 方式的可操作性

西部新农合的协议筹资方式是在东中部地区新农合采用

这一方式成功的前提下推行的。在操作过程中，由于不是摸着

石头过河，可以很好地借鉴东部地区的经验。同时，西部地区

的涉农资金补助为委托代缴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从而减轻

了协议委托筹资方式推行的阻力。
2. 农民的充分自愿性

政府上门筹资模式的自愿性主要表现为农民自愿地交纳

参合资金，体现的是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而协议委托方式

中农民自愿交纳参合资金主要指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指农民自

觉自愿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二是指农民自愿委托信用社从

涉农资金中向政府代缴参合资金，这就很好地解决了农民缴纳

参合资金的义务与政府的筹资责任［7］。
3. 方式的低成本性

湘西自治州通过实行委托代缴方式筹集新农合资金的做

法，有利于解决政府—信用社—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即: 政

府与农民的协议关系，农民与信用社的委托代交关系，以及政

府与信用社的委托关系。湘西自治州各县( 市) 规定，一旦这三

种委托关系成立后维持五年不变，从而改变了传统的筹资方式

靠年年宣传发动、上门收取的低效率，降低了筹资成本，有利于

西部新农合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4. 风险及防范

西部民族地区新农合协议委托筹资方式的风险来源于两

方面: 一是来自农民方面的风险。有些农户长期外出打工或其

他原因没有在居住地生活，对当地政府的利民政策不了解，对

新的筹资方式持排斥态度，不愿意从涉农补助中扣除。二是来

自政府相关部门的风险。新农合协议委托筹资方式涉及信用

社、财政、卫生等多个部门，如有一个部门操作不当或部门之间

衔接失误，协议委托筹资方式就难以生效。
防范西部民族地区新农合协议委托筹资方式的风险，一是

让农民认识到新的筹资方式是为了便民利民，是为农民的切身

利益着想的。为此，政府应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进行宣传教

育，千方百计引导农民自愿签订委托协议。对愿意参合的外出

务工人员，各乡镇应具体介绍讲解新的筹资方式实施的目的及

优点，在征得同意后可以委托他人代签协议书。二是政府相关

各部门必须认真履行职责，从切实维护农民的利益出发，部门

及部门之间既要分工又要合作，以服务好农民为终极目的。三

是完善农合制度设计、形成对欠发达农民参与新农合的制度

支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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